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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府〔2022〕27 号

关于印发《宣桥镇建设用地减量化土地复垦

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三灶社区党委，机关各科室，各事业单位、村（居）委，各镇

属单位、公司：

现将《宣桥镇建设用地减量化土地复垦工作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2年 3月 15日
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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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桥镇建设用地减量化土地复垦

工作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“总量锁定、增量递减、存量优化、流量增效、

质量提高”的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，合理利用土地，规范土

地复垦活动，加强土地复垦管理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、

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，使我镇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相匹配，

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精神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坚持最严格

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，加强耕地数量、质

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进一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

提升城市功能品质，进一步促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，实现建设“开

放、创新、高品质”的目标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根据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土

地复垦工作，使复垦后的土地达到耕种要求，并符合上级验收

标准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明确复垦标准

建设用地减量化项目完成后，如期实施土地整理复垦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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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面平整、排灌顺畅、道路通达等，确保项目新增耕地能满足

农业耕种要求。

1．项目区标高。项目区平均标高与周边同类耕地标高保持

衔接，满足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要求。

2．田面平整度。田面应满足灌溉排水和耕种要求。格田内

田面高差应在±5cm 之间，相邻田块高差保持在 0cm～30cm 之

间。

3．土壤质量。

（1）土层厚度。新增耕地的有效土层厚度应在 50cm以上，

耕作层厚度应在 30cm以上，土壤无污染。

（2）表层土壤质地。表层土壤质地以砂壤至壤土为佳，表

土疏松，土壤通气性好，心土紧实，保墒保肥。

4．田间道路工程。田间道路布局合理，满足小型农业机具

通行、运输、作业的要求。与周边道路、村庄相连接，方便生

产生活。

5．灌溉和排水工程。排灌渠道满足项目区灌溉和排水要求，

各类沟渠布局合理，形成网络，坡度适宜，便于排灌。

（二）明确复垦主体

根据镇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，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

工单位并签订施工合同，明确施工要求。

（三）明确复垦方案

在垦复过程中对建筑垃圾的清运及农田基础设施配套须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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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工作方案，覆土质量需达标，以水土监测中表层土是否有污

染为准。镇减量办专人负责施工巡查并对进土来源做好登记备

案，施工单位需提供土壤检测合格报告以及签订承诺书，确保

土壤质量，严格把关。对于在检查中发现施工单位复垦质量不

合格或覆土有污染的，将纳入黑名单，不得再参与宣桥镇减量

化复垦项目的施工。

（四）资金的支付

土地复垦项目实施完成，并通过验收确认的，镇财政将根

据实施面积，支付工程总额的 80%，余额部分经审价后，并视

覆土情况另结清。

四、后续管理

落实管理责任是垦复土地后续管理的关键，复垦后的土地

必须按照农业生产要求种植农作物，不得种植树木（苗木）、

经济果林等，并确保不出现“三违”现象，同时考虑农业生产的需

要和适当的土地收益。对于经水土监测合格的土地，移交给镇

农发公司管理，水土监测不合格的土地，实施生态修复，修复

期间由第三方负责管护。

宣桥镇党政办 2022 年 3月 15 日印发


